附件3
	湖南省零碳园区建设申报单位基础情况表

	园区名称：
	
	填报人及电话：
	基准年：2025年
	
	建设期：X年

	一、2025年基础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参照标准名称及标准号
	

	化石能源用作燃料情况
	消耗量
（t或104Nm3）
	折标准煤系数
	折标煤量（tce）
	低位发热量
（GJ/t或GJ/104Nm3）
	碳排放因子
（tCO2/TJ）
	碳排放量（tCO2e）
	备注

	燃料品种1
	
	
	
	
	
	
	

	燃料品种2
	
	
	
	
	
	
	

	燃料品种3
	
	
	
	
	
	
	

	...
	
	
	
	
	
	
	

	合计
	
	-
	-
	
	

	能源加工转换情况
	消耗量
（t或104Nm3）
	折标准煤系数
	折标煤量（tce）
	低位发热量
（GJ/t或GJ/104Nm3）
	碳排放因子
（tCO2/TJ）
	碳排放量（tCO2e）
	备注

	投入能源品种1
	
	
	
	
	
	
	

	产出能源品种1
	
	
	
	
	
	
	

	...
	
	
	
	
	
	
	

	合计
	
	-
	-
	
	

	净受入电力情况
（5项不重复计算）
	电量
（MWh）
	折标准煤系数
	折标煤量（tce）
	碳排放因子
（tCO2/MWh）
	碳排放量（tCO2e）
	备注

	（1）绿电交易
	
	
	
	
	
	

	（2）绿证交易
	
	
	
	
	
	

	（3）专线直供
	
	
	
	
	
	

	（4）自发自用
	
	
	
	
	
	

	（5）除1-4外剩余外购电力
	
	
	
	
	
	

	合计
	
	-
	
	

	净受入热力情况
	热量
（GJ）
	折标准煤系数
	折标煤量（tce）
	碳排放因子
（tCO2/GJ）
	碳排放量（tCO2e）
	备注

	热力
	
	
	
	
	
	

	工业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活动水平（注明单位）
	碳排放因子
（注明单位）
	碳排放量（tCO2e）
	备注

	产品或原料1
	
	
	
	

	...
	
	
	
	

	合计
	0
	

	能源消费总量（tce）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e）
	

	二、基准年与目标年建设指标对比

	指标名称
	2025年
	预计验收年：202X年
	备注

	单位能耗碳排放（tCO2e/tce）
	
	
	

	技工贸收入
	
	
	

	清洁能源消费占比（%）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余热/余压/余冷综合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园区单位产品能源消耗达到2级以上企业综合能源消耗占比（%）
	园区单位产品能源消耗达到2级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耗总量与可对标国家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
	
	

	三、重点建设项目

	项目类别
	拟建设数量
	拟投入资金（万元）
	备注

	培育产业低碳发展动能
	
	
	

	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推动用能设施降碳改造
	
	
	

	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推动基础设施低碳改造
	
	
	

	提升工业园区碳汇能力
	
	
	

	构建零碳智慧支撑体系
	
	
	

	其他
	
	
	

	合计
	
	
	


备注：
1.能源活动相关排放因子的取值原则如下：（1）化石能源的低位发热量按顺序依次采用《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最新年份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最新年份湖南省能源统计报表制度列示数据；不同化石能源品种和能源活动类型的排放因子采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排放因子，计算时注明参考数据来源。（2）对于电力直供的非化石能源电力、绿证绿电交易获取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电力排放因子计为0；除此之外的电力，扣除国家发布的最新年份《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中的湖南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后（2024年度实际完成52.1%），剩下的为化石能源电力，排放因子采用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最新年份全国化石能源电力排放因子（2023年度为0.8273kgCO₂/kWh）。（3）热力排放因子优先采用实测值，若无实测值则采用热力碳排放因子缺省值（0.11tCO₂/GJ）；若园区受入送出的热力为非化石能源热力，则该部分热力排放因子计为0。
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因子暂按现有数据，园区可基于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省级温室气体清单、《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碳排放核查数据等，结合园区资源禀赋、生产流程、技术设备差异等情况，科学测算使用分产品排放因子，并备注说明。对于未提供排放因子的工业产品，可使用质量平衡法进行核算，须说明具体依据和参考系数。
3.清洁能源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清洁燃气和电力（包括自发自用清洁能源电力和电网购入清洁能源电力）等。电网购入清洁能源电力比例采用国家发布的《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监测评价报告》中的湖南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总量责任权重完成情况数据（2024年度实际完成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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